TRt EZ RFERAFR L
115# BEF %1905

FEE A TR BAATR

Agzed F7eERAE- BEHEEI0E
154 i
TLEE A T (EF¥E -~ #4 G93E%)

z (EFHE~ E4 - G9E%)

iSO €
2RI (EFd o~ &4~ WreEs)
712 = (EFHE~ 4 97388
FIlEEA 2 AR AT

A AT vz ARIILESY 2Tp A= £ % % A F/115
EBGY26P 2k o
B h g r ATARE I Bl o

Ll d

L

ﬁﬁﬁ%%iﬁ%%%%@ﬁﬁﬁ2%1¢%,%%ng
%

»
>

P

691»%2 BEFP~ o ARERXZY

XEE A -E_Efa‘ﬂf—' L RO - KB 3R R12% 2
153 ’i—?ﬁ‘iiﬁ”‘i*ﬁ‘“”#ﬁﬁAﬁ7%}353%;414’
AEATRIAZRET X (TafipHt - FHEpEL ]

NI RELAL ) o kP BEERT ) AP TG
BAZApE AL Bamul o A5 Al LR
LB pZ TR AP TT I P LLEA 2R
~ER S AT i s 2 B FREL N Agidr i
, 4 a'L'r;\; » & AL o

\

Pl

>~
A o A e ol L A
Fa\

3
beity
| o

R A}



I

T
i

CEFRaw XTI AD A A FRE TR R
, )

C E AR REE P FATm%ﬁ®%h§
P RE L o SRR RARII4ELIZY 19 P F A%
%W%FEE%B%E’Bﬁﬂ%?k%%¥iﬁ’$ﬁﬁ
%%w Ao T FmE TR AT ﬁ&’ﬂﬂ%i
RRELTE AR SR A A BT A
4?%%%%@»ﬁ§’mwf£'4uﬁfﬁ 5
R 1T 2 R 1148120 24p T E5pEF > H#E T B A
Wﬂfﬁwﬁhj\hzﬂéﬁﬁk EIBEB

s
o
>
(=
=i
fan Igp‘.

MERD o FHBREREE A2t ERAE bRERR
BAZ A LT 2o U BERETEERELZ AXEER
e MEX B2 QB > NAHELTE A2 AP 224
FHRE SRR FOTER2ERLT > B AR
%% A p115#3227TpA22115#6% 26p e £ % 3 o
Bgir b EFASRELATARA S BT o2
2WE R oREEE B B (F) L F BT
ﬁuﬂﬁ‘iﬁﬁéﬂ@@ﬁ,Miﬁ@éF$%$E°E
BA R (7)) AP BRERERTFEIEF - BTAR
%J%%é%£§%%&’zifJiﬁ*ﬁaQ4~E€
A°?ﬁ%$ﬁ7%§i&ﬁ7mfﬁ 2:ppEXL b2 % E R R
@gﬁﬂiﬁfhﬁﬁ,%?szhﬁA”%ﬁiﬁof%iiﬁu
3 B A B FE %‘pp/ffmf\‘ ’j‘:,f%g%‘%}g‘
HEI B oo2ELE D m?ﬁ%“%%%¥%§¥1ﬁ$
1 20~ %4 20~ $OTIES] AR~ 52 AAMETF P2 o
g4

FAPBAK ERpgNEdartiiap e 1 iER
BPRER B F 4 AREHIHEBE S PRETHE AR



114# REF F11005L R T E 2 F BB LT -
A mt BER - B p AR R G EHHET R
P T gk 0 MRILIREE K ig«“*ﬁwi%%%’ﬁﬂ
THREE B3R EEANRGET ERE (kES
AFRPERAEIRR) T I AR FTIAHEILE ?
AR AT IR REF G ERES PO
R e L A L "
Mm&114ﬁ 127 19p %*’%1144& B @R psEF % 933509
('T ,‘a-{'_l':l‘l-‘:f—l\) o RAPE A KET A e £ P
%B%E#‘%4%$?ﬁf%m’ﬁ“’§ﬂ4&§%b
Bt e 3115 & 1P 5P B XX DTfL&#B§%4

C
A

e
"ﬁ\

m

iﬁﬁi%%@—iﬁﬁﬁ%o?%£$ £
A%#@%,%Qﬁihﬁﬁﬁi%%ﬁs%iﬁAﬁﬁﬁ
FELAFERIE N GRS PP LR
RATRT W EZ RBERTHWE L1280 PR f el )‘LE
2 Rt F iﬁﬁﬁ%igu’é%‘grﬁ P IRT O
REFAEAAEBM e D ABAR S B8 d o
ﬁ*ﬁﬁﬁflwwﬁ&hdr%wif%%?t”*’iiﬁ‘
RPEPRBETAGHFRS BB AT > 2 p2se

K‘ﬁ2.<£jﬁf%,ﬁﬁg A N FELTE A2
FRERE > FHUELLIEURAELLZE A2 AP 2T
BEHAEBENE L F ERNXLTEARLR TEAT AR
LELTE AT RABLTE TR A2 4 ER
HEasv % VERAPLE  EHELATEXLEA-F
2R3 R F AMRIISEI I6P Rkt v 4 o
FHREIBARN O FPRFELIXZRAEFOXLEAZAL
FrRFEREAR BT BT EATARIAELLE A
TEP R T RVHEEXZE AR DL EREEX 2K
HEAFFZ A CREXZR AL L L2 2 RERARE
PRUELHZ X B A2 %8 > X3 RE o 5a > kmthiii
R Bt e BB PR E B EF

P
i
m



T by
hay
W
ﬂ}
-
“1
=
<

115 # 3 ’ 20 P
- ; “i‘

7* 2|
4t

)

=3,

W
i

-\..\

=

WP ARGZRBRAES o
doft AR L PR e E 0P Mo AR IIRA K s T B
P F AT SR, 500~ -
v e Y 3] 115 =& 3 : 25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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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護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高雄市政府
　　　　　　　　　　　設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王京雋社工員　　
　　　　　　　　　　　住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10樓
兒      童
即受安置人  甲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乙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相對人  兼
法定代理人　丙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相  對  人  丁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乙自民國115年3月27日起延長安置至民國115年6月26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1 項第3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安置人甲、乙（下合稱受安置人，若單指其中1人則逕稱其代號）均係未滿12歲之兒童，受安置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人丙為受安置人之母，相對人丁則為丙之同居男友（下合稱相對人，若單指其中1人則逕以代號稱之），依上開法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受安置人及相對人之身分識別資訊，是為免揭露足資識別受安置人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受安置人及相對人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前因遭相對人持器具責打管教成傷，已業經通報兒少保護事件，聲請人並依職權向本院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9日核發在案，然嗣於同年月23日凌晨，甲僅因未經同意使用平板，除遭丙持木梳責打成傷，丁當晚甚至將甲趕至陽台過夜，因無親友能提供受安置人之替代性照顧，經聲請人社會局評估受安置人有緊急安置之必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於114年12月24日下午5時許，將受安置人緊急安置於適當處所，復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至115年3月26日止。考量甲、乙現年分別為8歲、9歲，尚無足夠自我保護能力，而相對人長期未提供受安置人適當之養育，又多次使用暴力責打或過度體罰，對受安置人身心有不利影響，且相對人之加害人處遇計畫尚未執行完畢，親職能力亦未有顯著提升，尚難提供受安置人適切之生活照顧，為確保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以及後續能獲得適當照顧及基本生活保障，故有延長安置之必要，以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生活權益，爰依同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准將受安置人自115年3月27日起至115年6月26日止延長安置。
三、按兒童及少年有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1 款、第4 款、第57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與其所述情節相符之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戶籍資料及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100號民事裁定等件為證，堪信為真實。
  ㈡本院審酌上開資料，顯示丙親職功能不佳，過往均對子女採取放任教養，以致現況難以約束受安置人過度使用3C，與丁交往、同居後，如遇受安置人出現行為議題（如課業成績、生活自律未達要求），丁已多次採取責打，或對受安置人實施如拱橋式懲罰、罰站至天亮等不當管教行為，丙對此均無制止作為；聲請人前依職權為受安置人聲請暫時保護令，雖經本院於114年12月19日核發114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33號暫時保護令（下稱系爭暫保令）在案，然相對人隨即於同年月23日凌晨再次發生不當管教之情形，對此，聲請人社會局所屬社工已於115年1月5日陪同受安置人至派出所針對相對人違反系爭暫保令一事進行告發。評估受安置人長期遭到相對人責打體罰，即便經本院核發系爭暫保令，受安置人仍持續有遭受不當管教之情形，又系爭暫保令裁定命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及親職教育輔導各12週，目前丙配合處遇計畫之情形尚屬積極，每月也定期與受安置人進行會面，然丁對受安置人從未主動關心，且相對人均未完成上開處遇計畫，仍需觀察及評估相對人親職功能改善情形；此外，受安置人之父自與丙離婚後即未曾探視或給付扶養費，且丙之母已歿、丙之父及遠親均居住花蓮，現無親友能提供受安置人之替代性照顧，實有賴延長安置以確保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並維護其最佳利益；再者，經詢問受安置人意願，甲表示不同意接受安置，乙則表示同意接受安置，有受安置人之表達意願書在卷可參，另經電詢丙後，其對延長安置受安置人一事表示沒有意見，有本院115年3月16日電話紀錄在卷可考。故綜參上開各情，若現時任令受安置人返家，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恐有再度遭受危害之虞，雖甲表示不同意接受安置，然考量目前家中並無可提供受安置人適切的生活照顧與安全保護支持之人，為提供受安置人安全、妥善之生活教養環境，自應延長對受安置人之安置，妥予保護。從而，依前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之上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護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高雄市政府

　　　　　　　　　　　設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王京雋社工員　　

　　　　　　　　　　　住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10樓

兒      童

即受安置人  甲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乙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相對人  兼

法定代理人　丙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相  對  人  丁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乙自民國115年3月27日起延長安置至民國115

年6月26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

    1 項第3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

    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69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安置人甲、乙（下合稱

    受安置人，若單指其中1人則逕稱其代號）均係未滿12歲之

    兒童，受安置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人丙為受安置人之母，

    相對人丁則為丙之同居男友（下合稱相對人，若單指其中1

    人則逕以代號稱之），依上開法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

    受安置人及相對人之身分識別資訊，是為免揭露足資識別受

    安置人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受安置人及相對人之真

    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號與姓

    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前因遭相對人持器具責打管教成傷

    ，已業經通報兒少保護事件，聲請人並依職權向本院聲請核

    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9日核發在案，然

    嗣於同年月23日凌晨，甲僅因未經同意使用平板，除遭丙持

    木梳責打成傷，丁當晚甚至將甲趕至陽台過夜，因無親友能

    提供受安置人之替代性照顧，經聲請人社會局評估受安置人

    有緊急安置之必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

    第1項之規定，於114年12月24日下午5時許，將受安置人緊

    急安置於適當處所，復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至115年3月

    26日止。考量甲、乙現年分別為8歲、9歲，尚無足夠自我保

    護能力，而相對人長期未提供受安置人適當之養育，又多次

    使用暴力責打或過度體罰，對受安置人身心有不利影響，且

    相對人之加害人處遇計畫尚未執行完畢，親職能力亦未有顯

    著提升，尚難提供受安置人適切之生活照顧，為確保受安置

    人之人身安全，以及後續能獲得適當照顧及基本生活保障，

    故有延長安置之必要，以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生活權

    益，爰依同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准將受安置

    人自115年3月27日起至115年6月26日止延長安置。

三、按兒童及少年有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遭受其他迫害，非

    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

    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

    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

    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

    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

    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

    1 款、第4 款、第57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與其所述情節相符之社會工作員

    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戶籍資料及本院

    114年度護字第1100號民事裁定等件為證，堪信為真實。

  ㈡本院審酌上開資料，顯示丙親職功能不佳，過往均對子女採

    取放任教養，以致現況難以約束受安置人過度使用3C，與丁

    交往、同居後，如遇受安置人出現行為議題（如課業成績、

    生活自律未達要求），丁已多次採取責打，或對受安置人實

    施如拱橋式懲罰、罰站至天亮等不當管教行為，丙對此均無

    制止作為；聲請人前依職權為受安置人聲請暫時保護令，雖

    經本院於114年12月19日核發114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33號暫

    時保護令（下稱系爭暫保令）在案，然相對人隨即於同年月

    23日凌晨再次發生不當管教之情形，對此，聲請人社會局所

    屬社工已於115年1月5日陪同受安置人至派出所針對相對人

    違反系爭暫保令一事進行告發。評估受安置人長期遭到相對

    人責打體罰，即便經本院核發系爭暫保令，受安置人仍持續

    有遭受不當管教之情形，又系爭暫保令裁定命相對人應完成

    認知教育輔導及親職教育輔導各12週，目前丙配合處遇計畫

    之情形尚屬積極，每月也定期與受安置人進行會面，然丁對

    受安置人從未主動關心，且相對人均未完成上開處遇計畫，

    仍需觀察及評估相對人親職功能改善情形；此外，受安置人

    之父自與丙離婚後即未曾探視或給付扶養費，且丙之母已歿

    、丙之父及遠親均居住花蓮，現無親友能提供受安置人之替

    代性照顧，實有賴延長安置以確保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並維

    護其最佳利益；再者，經詢問受安置人意願，甲表示不同意

    接受安置，乙則表示同意接受安置，有受安置人之表達意願

    書在卷可參，另經電詢丙後，其對延長安置受安置人一事表

    示沒有意見，有本院115年3月16日電話紀錄在卷可考。故綜

    參上開各情，若現時任令受安置人返家，受安置人之人身安

    全恐有再度遭受危害之虞，雖甲表示不同意接受安置，然考

    量目前家中並無可提供受安置人適切的生活照顧與安全保護

    支持之人，為提供受安置人安全、妥善之生活教養環境，自

    應延長對受安置人之安置，妥予保護。從而，依前揭法條規

    定，聲請人所為之上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護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高雄市政府

　　　　　　　　　　　設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王京雋社工員　　

　　　　　　　　　　　住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10樓

兒      童

即受安置人  甲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乙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相對人  兼

法定代理人　丙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相  對  人  丁        （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乙自民國115年3月27日起延長安置至民國115年6月26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1 項第3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安置人甲、乙（下合稱受安置人，若單指其中1人則逕稱其代號）均係未滿12歲之兒童，受安置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人丙為受安置人之母，相對人丁則為丙之同居男友（下合稱相對人，若單指其中1人則逕以代號稱之），依上開法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受安置人及相對人之身分識別資訊，是為免揭露足資識別受安置人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受安置人及相對人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前因遭相對人持器具責打管教成傷，已業經通報兒少保護事件，聲請人並依職權向本院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9日核發在案，然嗣於同年月23日凌晨，甲僅因未經同意使用平板，除遭丙持木梳責打成傷，丁當晚甚至將甲趕至陽台過夜，因無親友能提供受安置人之替代性照顧，經聲請人社會局評估受安置人有緊急安置之必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於114年12月24日下午5時許，將受安置人緊急安置於適當處所，復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至115年3月26日止。考量甲、乙現年分別為8歲、9歲，尚無足夠自我保護能力，而相對人長期未提供受安置人適當之養育，又多次使用暴力責打或過度體罰，對受安置人身心有不利影響，且相對人之加害人處遇計畫尚未執行完畢，親職能力亦未有顯著提升，尚難提供受安置人適切之生活照顧，為確保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以及後續能獲得適當照顧及基本生活保障，故有延長安置之必要，以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生活權益，爰依同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准將受安置人自115年3月27日起至115年6月26日止延長安置。

三、按兒童及少年有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1 款、第4 款、第57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與其所述情節相符之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戶籍資料及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100號民事裁定等件為證，堪信為真實。

  ㈡本院審酌上開資料，顯示丙親職功能不佳，過往均對子女採取放任教養，以致現況難以約束受安置人過度使用3C，與丁交往、同居後，如遇受安置人出現行為議題（如課業成績、生活自律未達要求），丁已多次採取責打，或對受安置人實施如拱橋式懲罰、罰站至天亮等不當管教行為，丙對此均無制止作為；聲請人前依職權為受安置人聲請暫時保護令，雖經本院於114年12月19日核發114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33號暫時保護令（下稱系爭暫保令）在案，然相對人隨即於同年月23日凌晨再次發生不當管教之情形，對此，聲請人社會局所屬社工已於115年1月5日陪同受安置人至派出所針對相對人違反系爭暫保令一事進行告發。評估受安置人長期遭到相對人責打體罰，即便經本院核發系爭暫保令，受安置人仍持續有遭受不當管教之情形，又系爭暫保令裁定命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及親職教育輔導各12週，目前丙配合處遇計畫之情形尚屬積極，每月也定期與受安置人進行會面，然丁對受安置人從未主動關心，且相對人均未完成上開處遇計畫，仍需觀察及評估相對人親職功能改善情形；此外，受安置人之父自與丙離婚後即未曾探視或給付扶養費，且丙之母已歿、丙之父及遠親均居住花蓮，現無親友能提供受安置人之替代性照顧，實有賴延長安置以確保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並維護其最佳利益；再者，經詢問受安置人意願，甲表示不同意接受安置，乙則表示同意接受安置，有受安置人之表達意願書在卷可參，另經電詢丙後，其對延長安置受安置人一事表示沒有意見，有本院115年3月16日電話紀錄在卷可考。故綜參上開各情，若現時任令受安置人返家，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恐有再度遭受危害之虞，雖甲表示不同意接受安置，然考量目前家中並無可提供受安置人適切的生活照顧與安全保護支持之人，為提供受安置人安全、妥善之生活教養環境，自應延長對受安置人之安置，妥予保護。從而，依前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之上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